
一百十三年度及一百十四年度漁船裝設船舶攝錄

影系統補助作業要點 

一、農業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協助遠洋漁船經營者裝設船舶

攝錄影系統，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船舶攝錄影系統：指包含主機、攝影鏡頭、不斷電系統

（UPS）及螢幕等設備。 

(二)小型鮪延繩釣漁船：指總噸位二十以上未滿一百之鮪延

繩釣漁船。 

(三)中大型鮪延繩釣漁船：指總噸位一百以上之鮪延繩釣漁

船。 

(四)兼營運搬船：指經核准兼營漁獲物運搬業務之中大型鮪

延繩釣漁船。 

(五)專營運搬船：指主漁業為漁獲物搬運之漁船。 

三、本要點之補助對象，為購買並裝設一套符合規定之船舶攝

錄影系統，並領有有效遠洋漁業作業許可證明書之遠洋漁

船漁業人。 

四、船舶攝錄影系統應符合下列規格及安裝要求規定： 

(一)船舶攝錄影系統硬體規格及設定，應符合遠洋漁船船舶

攝錄影系統裝設及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八條附

件一規定。 

(二)依漁船種類裝設符合下列總容量之主機硬碟。但屬於電

子觀察員系統者，其主機硬碟總容量依所參加系統之規

格： 



1.魷釣漁船：至少二十 TB。 

2.鰹鮪圍網漁船：至少十六 TB。 

3.小型鮪延繩釣漁船：至少二十四 TB。 

4.中大型鮪延繩釣漁船及兼營運搬船：至少三十二 TB。 

5.專營運搬船：至少二十八 TB。 

(三)安裝船舶攝錄影系統，鏡頭前不可有遮蔽物，安裝角度

需可清楚拍攝該空間人員活動狀態。 

(四)不斷電系統（UPS）及船舶攝錄影系統螢幕連接線路須

與主機穩固連結不易鬆脫。 

(五)船舶攝錄影系統安裝及系統設定皆需由施工廠商之專業

人員執行。 

五、每艘漁船補助裝設船舶攝錄影系統費用（含安裝費用），

依發票或收據金額補助，補助上限如下： 

(一)裝設符合附件一規定鏡頭位置、數量，且依本辦法第三

條至第七條所定期限前完成裝設者，小型鮪延繩釣漁船

最高補助新臺幣十三萬元，中大型鮪延繩釣漁船(含兼營

運搬船)、鰹鮪圍網漁船、魷釣漁船及專營運搬船最高補

助新臺幣十五萬元。 

(二)裝設符合附件一規定鏡頭位置、數量，惟未依本辦法第

三條至第七條所定期限前完成裝設者，小型鮪延繩釣漁

船最高補助新臺幣十一萬元，中大型鮪延繩釣漁船(含兼

營運搬船)、鰹鮪圍網漁船、魷釣漁船及專營運搬船最高

補助新臺幣十三萬元。 

(三)裝設符合本辦法第九條附件二規定鏡頭位置、數量，且

依本辦法第三條至第七條所定期限前完成裝設者，小型



鮪延繩釣漁船最高補助新臺幣十二萬元，中大型鮪延繩

釣漁船、鰹鮪圍網漁船及魷釣漁船最高補助新臺幣十四

萬元。 

(四)裝設符合本辦法第九條附件二規定鏡頭位置、數量，惟

未依本辦法第三條至第七條所定期限前完成裝設者，小

型鮪延繩釣漁船最高補助新臺幣十萬元，中大型鮪延繩

釣漁船(含兼營運搬船)、鰹鮪圍網漁船、魷釣漁船及專

營運搬船最高補助新臺幣十二萬元。 

已另裝設電子觀察員系統之漁船，其鏡頭位置與附件

一相同，且經營者提供得於 Microsoft Windows 作業系統播

放之該位置影像者，該鏡頭得視為符合裝設船舶攝錄影系

統鏡頭。 

六、符合第三點規定之申請人，應於當年度十一月三十日前填

具申請書（格式如附件二），並檢附下列文件送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以下簡稱對外漁協）提出

申請： 

(一)船舶攝錄影系統主機及鏡頭設備符合第四點第一款規定

之證明文件（內容須包含船舶攝錄影系統設備原廠所附

機器序號）。 

(二)船舶攝錄影系統發票或收據正本： 

1.一百十三年度：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至一百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期間內開立。 

2.一百十四年度：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一日至一

百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期間內開立。 

(三)船舶攝錄影系統各項設備之外觀、機器序號及位於漁船



相對位置之現場照片。 

(四)從主機下載船舶攝錄影系統攝錄影像資料，並符合下列

規定： 

1.每支鏡頭之錄影檔案皆需下載。 

2.前目檔案錄影時間長度至少一分鐘以上。 

3.第一目檔案儲存格式為 AVI 或 MP4。 

(五)符合前點第二項規定電子觀察員系統者，應依前二款規

定，另檢附相關照片及影像資料。 

(六)船舶攝錄影系統攝錄影功能設定應符合本辦法第八條附

件一第三點規定，且其拍攝主機操作介面畫面之照片應

清楚顯示下列項目： 

1.存檔硬碟總容量。 

2.影像壓縮格式。 

3.錄影解析度（像素）。 

4.每秒錄影張數（幀）。 

5.錄影影像畫質（圖像品質）設定值。 

(七)申請人本人之匯款帳號資料，且帳號應清晰可見。 

七、對外漁協受理前點申請案件，得派員至現場查核，並每月

彙整前一個月之合格及不合格名單送本部核定；若發現有

下列輕微可補正情形之一，且漁船已出港者，對外漁協得

通知經營者於一個月內提出補正之切結書後，列入合格名

單送本部核定： 

(一)鏡頭位置或角度錯誤。 

(二)依前點第三款至第六款規定提供之影片或照片有缺失。 

(三)其他經本部認定情形。 



八、對外漁協應於依前點所送名單經本部核定後，將補助款一

次撥付合格申請人。 

一百十三年度及一百十四年度補助裝設之船舶攝錄影

系統，依申請日期排序撥付補助款；當年度預算不足部分，

俟未來年度預算分配後，再予撥付。 

九、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補助；已核發補助款者應

撤銷或廢止之，並以書面行政處分命其於一定期間內繳回： 

(一)不符合第三點規定。 

(二)漁船曾獲政府補助裝設船舶攝錄影系統。 

(三)裝設之船舶攝錄影系統不符合第四點規定規格或安裝要

求。 

(四)未依第六點規定之期限、方式提出申請，或申請文件不

符規定，經命限期補正而屆期未補正。 

(五)違反第七點規定，未依切結書內容完成補正。 

(六)違反第十點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抽查，或經抽查不

符規定，經命限期改正而屆期未改正。 

(七)其他虛偽不實之情事。 

十、申請人接受補助裝設船舶攝錄影系統後，應於每次出海作

業時，使用船舶攝錄影系統詳實記錄海上作業情形，並配

合本部派員抽查船舶攝錄影系統使用狀況，不得規避、妨

礙或拒絕。經抽查有未使用船舶攝錄影系統記錄海上作業

情形者，本部應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本部得依第九

點第六款規定辦理。 

十一、申請人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事實及真實性負

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一百十三年度及一百十四年度漁船裝設船舶攝錄影系統補助作業要點

